
大同大學教務各項證明文件申請表(通訊申請專用) 

申請資料： 

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名 

中文 
 

英文  

(首次申請英文證明須附護照影本,否則不予受理) 

系所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
畢/肄業年月 

(在校生免填) 
   年      月 

學號  聯絡電話  

申請項目及份數： 

說明： 

1. 通訊申辦者，應填妥申請表連同工本費、回郵信封(A4)及相關資料，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，郵寄「104台

北巿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40號 大同大學教務處註課組」收。郵件資費可至中華郵政網站查詢。 

2. 申請國外學校需彌封之證明文件，請至教務處註課組查核後當場封裝，由承辦人員加蓋彌封章後，交申請人

自行郵寄之。 

3. 105年4月14日經教務會議修正通過。 


